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班团支部学生干部管理条例（试行）

第一条 为突出以班级团支部为核心的班集体建设，理顺团支部与班级关

系，不断提升团支部和班级的凝聚力、战斗力，切实提升工作水平和创新活力，

建立“班团一体化”机制，按照《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经院党委批准，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各团支部。

第三条 “班团一体化”是指在班级团支部层面，将支委会和班委会的工

作目标、运行机制、干部队伍、工作职责、管理评价等有机融为一体、协同运

作，建立支委会和班委会一体化运行的工作机制，形成“团支部书记兼班长，

团支部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检委员等所有支委成员可互相兼任，

也可兼任学习委员、文体委员、心理委员等其他班委”的支部结构。

第四条 班级议事机构为团支部大会暨学生全体大会，负责商议决策评奖

推优、组织集体活动等班级重大事务。班级工作机构为团支部委员会暨班委会，

总数不超过 5人，负责团支部和班级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各岗位具体职责如下：

团支部书记兼班长作为团支部和班级落实学院和各系工作的第一学生责任

人，负责团支部和班级全面工作，与其他班团干部共同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学习、

组织生活会、主题团日活动、文体活动等工作，统筹班级日常管理。

团支部副书记配合团支书兼班长做好团支部和班级日常管理工作。

组织委员负责团籍管理、团费收缴、团员发展、推优入党等工作。

宣传委员具体负责班团支部认真开展思想政治学习，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并做好班团支部对外宣传报道工作。

纪检委员负责监督班级同学遵守校规校纪、检查课堂纪律、宿舍安全卫生、

管理班费开支、做好日常服务、维护学生权益等工作。

心理委员负责加强班级同学心理健康工作。注意发现学生中出现的各种心

理异常现象，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及时向班主任、辅导员老师反映，使其

得到尽快解决。认真学习并积极宣传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协助学校开展各种



活动，在本班级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宣传活动。

学习委员负责加强班级学风建设等工作。

文艺体育委员负责组织参加上级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以及本班级文体活动

的策划组织等工作。

各班团支部在支委设立完备的情况下，根据本班团支部实际情况设立其他

班委会岗位。

第六条 支委会暨班委会成员需政治合格、品德良好、学习优良、作风过

硬、群众认可。自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带头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模范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违规和处分记录。

团支部委员政治面貌应当为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或共青团员。

第七条 支委会暨班委会人员任期一年。每年选举换届一次，一般安排在

每年 9 月进行。选举换届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团支部大会暨学生

全体大会充分酝酿，经无记名投票差额或等额民主选举产生。

第八条 支委会暨班委会人员具体选拔流程如下：

（一）自主申请和资格审查：本支部团员根据岗位设置，自主报名申请拟

竞选的岗位。班主任根据团学干部选拔条件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二）民主选举：班主任召集班团支部全体成员民主选举支委会暨班委会

成员，原则上班团支部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到会方可举行选举。支委成员由

全体团员选举；班委成员由全体班级成员选举。候选人获得赞成票数超过投票

人数半数方可当选。选举前可安排候选人进行竞选演说。

（三）公示备案：班团支部公示选举结果应不少于 3 天，并报学院团委备

案审查。备案审查合格后，支委会暨班委会人员可试用任职。

（四）试用考察：新任支委会暨班委会人员应进行试用考察，为期 1个月，

合格正式任职。

第十一条 支委会暨班委会人员辞职或出现不适宜继续担任原职务的情形，

经支委会暨班委会和班主任批准并报院团委备案后，不再担任原职务。团支部



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进行补选。

第十二条 支委会暨班委会成员考核的具体要求如下：

（一）考核内容包含德、勤、能、绩、学五个方面，由学院团委负责考核，

考核合格的，颁发聘书。

（二）考核按 100 分制，满一年考核一次。班主任评价 30%，团学组织评

价 20%，班级民主评议 50%。60 分以上合格，70-89 分为良好，90 分以上为优

秀。考核结果作为评优、推优和推优入党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三）完成校院布置的相应工作任务，每学期在职责工作范围内开展一次

以上活动。未按时完成的，扣 10 分/次。（由学工办和团学考核）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支委会暨班委会成员应主动辞职或由主管

部门予以免职：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校规校纪受相应纪律处分的；或被学院通报批

评 2次以上的；

（二）重修科目超过 2门的；

（三）在任职期间，组织纪律观念淡薄、自由散漫、拉帮结派、闹不团结、

消极抵触、阻挠工作、以权谋私、失职渎职、生活作风不严谨、对班团支部造

成不良影响的；无故或借故不参加学校、学院或班团支部各种活动和会议累计

达 4 次、请假累计达 6 次、无故或借故不完成组织布置的工作任务累计达 3 次

者；不能胜任所担任职务，或因本人工作失误对学校或同学造成严重损失的。

（四）因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学生干部的。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院团委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共青团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13 日


